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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高新技术企业:

为鼓励企业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根据《陈村镇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修订陈村镇产业创新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》（陈府办

发〔2017〕27号），我局从即日起组织 2016年度获得国家高新技

术企业及省入库培育的企业，开展奖励资金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

陈村镇经济和科技促进局文件
陈经发〔2017〕4号

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关于组织申报 2016 年度

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省入库培育企业

奖励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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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及范围

凡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，且在我镇辖区经营和纳税，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，当

年度无违法违章经营，无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，无违法

排污行为的企业，且在2016年度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省入库

培育的企业，均有资格申请奖励资金。

二、材料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请根据《陈村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陈

村镇产业创新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认真填报《陈村镇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省入库培育奖励申请表》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

料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需报送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，统一采用 A4纸

打印并按顺序装订，加盖公章后报送至陈村镇经济和科技促进局。

三、受理截止时间及联系方式

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7年 8月 10日。申报申报材料不全、格

式不符合规定要求、逾期申报的，一律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关伟棠 电话：23833358

地址：陈村镇政和路 1号陈村镇人民政府 5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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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陈村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陈村镇产业创新

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

2．陈村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省入库培育奖励申请

表

陈村镇经济和科技促进局

2017年 8月 1日

陈村镇经济和科促进局 2017年 8月 1日印发


